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公司 2007 年度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对 2007 年的关联交易已进行了充分披露。公司 2007 年的关

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

公司严格执行《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法》的各项规定，履行了相

应的法定程序，相关议案均在关联方回避的情况下表决通过，因而没

有损害到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对 200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就公司 2008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合规性。公司于 2001 年成立伊始便与南京港务管理局签订了

《土地租赁协议》、《办公室租赁合同》、《生产辅助服务协议》，，2007

年公司又和港务局续签了《办公室租赁合同》、《生产辅助服务协议》，

该等相关协议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协议

严格执行关联交易。 

    2、公平性。根据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合同，本人认为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三、关于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我们认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自受聘担任公司审计机构

以来，能够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责的履行了双方规定的各项责

任和义务，为公司出具的各期审计报告公正、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各期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的财务规范运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

用。我们同意继续聘请该所为公司 2008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四、关于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

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的要求，我们作为南京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07 年度对外担

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

查验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南京化工园西坝石化物流有限公

司（2007 年 9 月 28 日，由于该公司股东发生变化，该公司名称已变

更为“欧德油储（南京）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因建设需要，该公

司向借款 6,000 万元人民币。2007 年 3 月 28 日及 2007 年 4 月 26 日，

分别经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将按 10%的投资比

例向该公司提供 600 万元人民币银行借款的担保，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尚未向银行贷款，也未向本公司提出担保要求，公司

担保余额为 0 元。 



 

2、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该公司因项目投资需要，拟向银行申请长期贷款 18,000

万元人民币。2007 年 9 月 18 日及 2007 年 10 月 10 日，分别经本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我公司将按 40％的持股股权，对其

借款的 7,200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尚未向银行贷款，也未向本公司提出担保要求，公司担保余额为 0

元。 

3、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经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7,800 万

元人民币，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额为 0 元，无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也

无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4、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南京长江油运公司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2007 年年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07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2007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07 年年末

占用资金余额

资金占用方类别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占用形成原

因 占用性质 

其他关联方 
南京长江油运 

公司 

本公司发起人之

一；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持

有占南京港股份

有限公司总股本

1.01%的股份；

南京长江油运公

司的副总经理为

南京港股份有限

公司的现任董

事。 

应收账款 - 905 (652) 253 

本公司向该

关联方提供

化工产品中

转服务 

经营性占用 

 

特此说明。 

 



 

 
 
 

 

 

独立董事： 

范从来 

 

陈冬华 

 

刘俊 

 

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